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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１５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年３月５日，本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
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审计＼内控委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就有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１、公司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２、公司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实反映了
福田汽车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共有董事１５名，截止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１５张。 董事会以１５票
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将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上。

该议案须报２００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１）２００８年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２００７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并经２００８年４月８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证监许可字［２００８］５０９号《关于
核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批准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１０５００００００股，共计收到认股资金１０３７４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承
销费人民币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后，本公司实际收到认股资金１０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截至２００８年６

月３０日止， 募集资金１０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已全部存入缴付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沙河支行
的１１００１０１６００００５９２６３６１８账户和中国银行沙河支行的８０７００９７９６７０８０９４００１的账户内。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北京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现更名为京都天华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京都验字（２００８）第０３９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根据本
公司与中国银行北京沙河支行和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８日签定的 《募集
资金转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将募集资金转存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国银行沙河支行
的８０７００９７９６７０８０９３００１的账户内。

截止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止，本公司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余额为４９２０７．６５元全部为存
款利息。

（２）２００９年募集资金情况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１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

的议案》，并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８日经本公司２００８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９年９

月１７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０９］９１８号文核准，本公司获准一次发行票面总额
不超过１０亿元公司债券。 本公司按５．６８％的票面利率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３日采取网上面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工作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结束。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购数量为０．５亿元人
民币，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５％。 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数量为９．５亿元人民币
占本期公司债券发行总量的９５％。截止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９日止，本公司已将上述货币资金款项
扣除承销费人民币１３００万元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费１００万元后的余额９８６００万元缴付公
司在中国银行昌平沙河支行的８０７００９７９６７０８０９２００１账户内。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京都
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京都天华验字（２００９）第０７２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截止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止，本公司在中国银行昌平沙河支行的８０７００９７９６７０８０９２００１账
户存放的募集资金余额为１８６７１６３４９．９９元，其中利息７１６３４９．９９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见附件一
２．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公司２００９年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差异为３２

５００万元，原因为该部分资金将于２０１０年投入使用。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该等情况。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该等情况。

五、临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

六、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总额２００８４０万元， 资金存款利息为１３２万

元，实际使用募集资金１６８４７２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３２５００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占前
次募集资金总额的１６．１８％。

尚未使用的原因：

本公司２００９年募集资金余额３２５００万元，本公司将在２０１０年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安排：

上述资金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七、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１．见附件二
２．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与承诺效益在计算口径、计算方法方面一致。

３．本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效益为项目达产后每年的效益情况，目前本公司募集资金投
入的项目中部分项目２００９年效益与承诺效益存在差额，主要是项目尚未达产产生的差异。

八、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该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该等情况。

九、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内容对照
投资项目 投入时间 信息披露累计投资金额 实际累计投资金额

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投入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２５

２００

万元
２５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 －

小计 ２５

２００

万元
２５

２００

万元

北京客车分公司完善产品品种建设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３

０１１

万元
１３

０１１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 －

小计 １３

０１１

万元
１３

０１１

万元

轻型客车产品升级换代建设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６

５００

万元
１６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 －

小计 １６

５００

万元
１６

５００

万元

汽车工程研究院二期建设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６３５

万元
１２

６３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５

０２６

万元
５

０２６

万元

小计 １７

６６１

万元
１７

６６１

万元
欧马可汽车厂产品升级换代建设项目

２００８

年
－ －

２００９

年
－ －

小计
－ －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０８

年 ３０

０００

万元
３０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５８

６００

万元
５８

６００

万元

小计 ８８

６００

万元
８８

６００

万元

偿还银行贷款
２００９

年 ７

５００

万元
７

５００

万元

合计 １６８

４７２

万元
１６８

４７２

万元

说明： 本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
披露的有关内容做逐项对照，实际情况与披露内容不存在差异。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３月８日
附件１：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２：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附件３：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附件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０

，

８４０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６８

，

４７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０８

年：

９７

，

３４６

２００９

年：

７１

，

１２６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一 ２００８

年募集资金
项目

１

北京福田康明斯
发动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金投入
项目

同承诺
２５

，

２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２５

，

２００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

北京客车分公司
完善产品品种建
设项目

同承诺
１９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１１ １３

，

０１１ １９

，

０００ １３

，

０１１ １３

，

０１１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轻型客车产品升
级换代建设项目 同承诺

１６

，

５００ １６

，

５００ １６

，

５００ １６

，

５００ １６

，

５００ １６

，

５００ －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４

汽车工程研究院
二期建设项目 同承诺

１７

，

９００ １７

，

６６１ １７

，

６６１ １７

，

９００ １７

，

６６１ １７

，

６６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５

欧马可汽车厂产
品升级换代建设
项目

１４

，

６２０ － － １４

，

６２０ － － －

６

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同承诺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二 ２００９

年募集资金
项目

１

2

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偿还银行贷款

同承诺

同承诺

５８

，

６００

40,000

５８

，

６００

40,000

５８

，

６００

7,500

５８

，

６００

40,000

５８

，

６００

40,000

５８

，

６００

7,500

－

-32,500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注１：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原因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
告”二、２．

注２：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前承诺投资金额的差异为实际募集资金总额未达到募集资
金承诺额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徐和谊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
责人： 张夕勇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
人： 巩月琼

附件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累计实现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１

北京福田康明
斯发动机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金投入项目

０．４５％ ５３

，

６４７ －１

，

４６３ －３

，

９７１ －５

，

４３４

注
３

２

北京客车分公
司完善产品品
种建设项目

８５％ ５

，

４２８ ２９３ ２

，

１１８ ２

，

４１１

注
３

３

轻型客车产品
升级换代建设
项目

１００％ ３

，

２２０ ２

，

１９８ ６

，

０５０ ８

，

２４８

是

４

汽车工程研究
院二期建设项
目

－ － － － － －

５

欧马可汽车厂
产品升级换代
建设项目

－ － － － － －

６

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 － － － － －

７

偿还银行贷款
－ － － － － －

注１：投资项目承诺效益各年度不同的，应分年度披露。

注２：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
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３：本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效益为项目达产后的效益情况，截止日效益与承诺效益存
在的差额主要是项目尚未达产产生的差异。

公司董事会：

公司法定代表人：

徐和谊
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
责人： 张夕勇

公司会计机构负责
人： 巩月琼

附件３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京都天华专字（２０１０）第０５３８号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汽车公司）截至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３１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按照中国证监会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７］５００号）的规定编制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是福
田汽车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的基础上对福田汽车公司董事会编
制的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及对照表发表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３１０１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
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上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及对照表不存在重大错报。 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福田汽车公司实际情况，实施了
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
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 福田汽车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符
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２００７］５００号）的规
定，如实反映了福田汽车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仅作为福田汽车公司为本次申报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 不适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苏金其
中国·北京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涛
２０１０年３月８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１６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四届八次董事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将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召开２００９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通知刊登在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７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

本公司大股东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３４５

５９２

９８６股，占总股本３７．７１％）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说明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２００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３％以上的股份，该提案人的身份符
合《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提案程序合规，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
述临时提案提交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６日召开的本公司２００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２００９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其他会议议题等事项不变。

有关上述新增提案的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２０１０－０１５号”公告全文。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６０１６０７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１９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上午在上药集团

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７名，现场实到董事５名，独立董事李相启先生、徐国祥先生以电话方
式出席董事会会议。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吕明方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经审议，会议通过了
以下决议：

一、《关于提前举行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完
成，董事会决定提前进行换届并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二、《关于提名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名吕明方先生、陆申先生、张家林先生、徐国雄先生、曾益新先生、

白慧良先生、陈乃蔚先生、汤美娟女士、姜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曾
益新先生、白慧良先生、陈乃蔚先生、汤美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
事会对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吕明方董事长、张家林董事、余金琦董事、胡逢祥董事、李相启独
立董事、徐国祥独立董事、王荣独立董事在任期内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附件）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公司决定变更公司名称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名称已经获上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四、《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修订后的 《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五、《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关于提前举行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３、《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４、《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５、《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资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二）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上午９：００；

会议地点：宛平宾馆（上海市宛平路３１５号）４楼多功能厅。

（三）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３、其他有关人员。

（五）股东登记
股东登记日为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４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３：００，登记地点为：上海市

镇宁路５２５号新东纺大酒店五楼。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曹伟荣、陆地；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２５８８８８８； 传真：０２１－５２５８６２９９。

（七）注意事项
１、根据《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的规定，公司将严格依法

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任何参会礼品；

２、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公司接受股东以传真及信函方式登记，以信函方式登记的股东，截止日为３月２４日，

以邮戳为准，邮寄地址为上海市延安西路１５６６号龙峰大厦２６楼（邮编：２０００５２），以传真方
式登记的股东，截止日为３月２４日，公司不接受股东以电话方式登记；

４、个人股东登记时，需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传真及信函方式登记时需写明：

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帐户帐号，联系方式；本人授权他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的，还需写明：被授权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

５、法人股东登记信函或传真中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东帐户卡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通信地址、电话及邮政编码；

６、除非另有说明，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只限于代为行使表决权；

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８、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公司股东，如未办理股东登记，也可携股东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
前往会议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

附件１、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吕明方简介

吕明方先生，１９５７年 ３月出生。 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学硕士。

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化学制药协会副会长。 曾任上海实业联合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兼计划财务部总经理，上海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上海实业医药科技（集团）公司
董事长，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陆申简介
陆申先生，１９５６年８月出生。 上海科技大学无线电工程学士，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

硕士。 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历任共青团上海市委秘书长，上海城市酒店董事长，上实置业集团（上海）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上海实业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副董事长等职。

张家林简介
张家林先生，１９５５年５月出生。 中国纺织大学管理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高级经济师。

现任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曾任上海市医药管理局供销处副处长、处长，

上海医药物资供销公司副经理、经理，上海医药（集团）总公司组织干部部部长、总裁助理、

副总裁，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徐国雄简介
徐国雄先生，１９５６年４月出生。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学士，澳门亚洲国际公开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经济师。现任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信谊药厂、上海第一生化药
业有限公司、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上海
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宣教处长、总经理助理、党委书记助理，上海华源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济师、工业部总经理、总裁助理，华源凯马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
理，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处方药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曾益新简介
曾益新先生，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出生。 １９８５年７月在湖南衡阳医学院医疗系取得医学学士学

位，１９９０年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现中山大学）取得硕士及博士学位，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４年在日
本东京大学医科学研究所担任博士后及访问学者。 教授，博士生导师及中科院院士。 现任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附属肿瘤医院院长、肿瘤研究所所长、肿瘤学教研室主任，华
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院士、常委、副主任兼医
学组组长。 并担任十一五８６３计划重大专项中“我国重大疾病的分子分型和个体化治疗”课
题的第一负责人。 曾任广东省人民医院主治医师、助理研究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
院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助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肿瘤研究所所长。 曾荣获教
育部推荐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卫
生部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团中央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等奖项。

白慧良简介
白慧良先生，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出生。 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有机合成专业。 高级工程师。 现

任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会长。 曾任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生产调度局技术干部处副处长，国家
医药管理局人事司副司长及政法司副司长、司长、局办公室主任。 总后中国新兴医药科技
发展总公司总工程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监管司司长。北京大学中国医药
经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
长，中国化学制药协会副会长。

陈乃蔚简介
陈乃蔚先生，１９５７年８月出生，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学学士，澳门科技大学民商法专业

博士。 法学教授，执业律师。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高级律师。 同时兼任上
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上海律师》杂志主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中国科技法学会常
务理事，上海市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国际奥委会体育仲裁院仲裁员等。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律系主

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 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４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任高级访问学
者；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再度赴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院任富布莱特研究学者。

汤美娟简介
汤美娟女士，１９６５年１月出生。香港大学学士学位。是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和香港

会计师公会的资深会员和英国会计协会的会员。 曾任安达信国际的全球合伙人及中国金
融服务业的领导，中国平安保险有限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及后期营运官，ＴＯＭ．ＣＯＭ （曾于香
港创业板及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在２００７年退市）的副主席，ＴＯＭ ＧＲＯＵＰ（香港主板上市公
司，亦是和记黄埔集团的联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执行董事。 其在会计、财务管理和公司
治理方面拥有逾２０年的深厚经验。

姜鸣简介
姜鸣先生， １９５７年９月出生。 复旦大学历史系学士。 经济师。 现任上海国盛（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 同时兼任上海轻工科教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院
长、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光明食品集团董事。 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
织部主任科员、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总经理，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部副总经理、党委书记、总经理。

附件２、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曾益新先生、白慧良先生、陈乃蔚先
生、汤美娟女士为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

被提名人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
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
后作出的，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附：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书），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
性：

１、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任职；

２、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１％的股东，也
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３、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５％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５、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
过５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盖章）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于上海
附件３：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曾益新先生、白慧良先生、陈乃蔚先生、汤美娟女士，作为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与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
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１％或１％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５％或５％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曾益新先生、白慧良先生、陈乃蔚先生、汤美娟女士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于上海

附件４：股东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帐户卡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被委托人姓名（若有，则填写）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若有，则填写）

通信地址（若有，则填写）

邮政编码（若有，则填写）

附件５：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号码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证券代码：６０１６０７ 证券简称：上海医药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２０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三届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三届十六次监事会会议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上午在上药集团
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３名，实到监事３名。 会议由监事长胡佃亮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经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提前举行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基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完
成，监事会决定提前进行换届并选举产生第四届监事会。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二、《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决定提名周杰先生、吴俊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职工代
表监事待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后披露。 监事会对胡佃亮监事长、郜卫华监事、韩亿
心监事在任期内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以上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６日
附件：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周杰简介
周杰先生，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硕士。 现任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行政总裁。 曾任上海
上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光明乳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吴俊豪简历
吴俊豪先生， １９６５年６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职称。 现任申能（集团）有限

公司金融管理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曾任江苏工业大学管理系教研室主任；上海新资源
投资咨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上海百利通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上海申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副主管；申能（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主管、主管、高级主管。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７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在中建大厦
Ａ

座
１７

层会议室举行。

公司
７

名董事孙文杰先生、郭涛先生、易军先生、王文泽先生、车书剑
先生、郑虎先生和钟瑞明先生均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孙文
杰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
票据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同意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方案，具体发行安
排如下：

１

、注册规模：本次拟注册中期票据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０

亿元；

２

、发行期限：不超过
１０

年；

３

、发行利率：将根据公司发行时市场情况并与主承销商协商后
确定，并须以获得中国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为前提；

４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等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

同意将该议案提请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委任的董事小组）全
权处理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票据有关事宜的议案》

为有效协调本次中期票据发行过程中的具体事项，同意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委任的董事小组）全权处理与公
司发行中期票据（“票据发行”）有关的事宜（“有关事宜”）。 有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股东大会通过的票据发行方案，全权负责方案的组织实
施；起草、修改、签署并向相关部门或机构提交各项与票据发行有关
的申请、报告或材料；

２

、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并根据市场情况，在与主承销商
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关于票据发行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注册规模、发行规模、期限、发行价格、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
机、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每期规模、评级安排、担保事项、还本
付息的期限、在股东大会批准的用途范畴内决定筹集资金的具体安
排等事宜，并视情况确定是否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本次中期票据及申请注册的具体时间；

３

、 根据相关部门或机构对票据发行及募集资金用途的审核意
见，对票据发行的具体条款、条件和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修订和调整；

４

、批准、签署（或指定董事小组成员代表公司签署）、执行、修改
或终止与票据发行有关的或必要的各项合同及其他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募集说明书、承销协议、注册及登记协议、与有关中介机构的聘
用协议和有关公告。

同意将该议案提请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
案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批准之日起生效，并且，除非公司股东大会
另行通过决议，该议案在公司所发行的中期票据的存续期内持续有
效。

同意在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有关事宜的前提下，

董事会委任孙文杰先生、郭涛先生和易军先生组成董事小组，组织
实施及具体办理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根据《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在中建商务大厦三层第三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１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票据的议案；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委任的董事小组）全权处理发行
中期票据有关事宜的议案。

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 召开方式等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８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８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现就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４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中建商务大厦三层第三会议室
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

１２

号
４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书面记名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票据的议案 否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委任的董事小组）全权处理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票据有关事宜的议案 否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
案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星期五）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前述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２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
１

、登记方式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及签署股东

大会回执（见附件二），并持如下文件办理会议登记：

（

１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
证。

（

２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加盖单位公章
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

（

３

）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四）或之前办公时间（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３０

）。

３

、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１５

号中建大厦
Ａ

座
３

层董事会办
公室（邮编：

１０００３７

）

联系人：郭绪文 尹中阳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３２８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２６７８

五、会议出席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当持如下证件参加现场会议：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
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
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
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六、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

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
权委托书

附件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
执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三日
附件一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周五）下午
４

：

００

召开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对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票据的
议案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委任的董事小组）全权处理
发行

２０１０

年度中期票据有关事宜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
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本次委托期限：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
○

一
○

年 月 日附件二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或名称
股东身份证号码

或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住址或地址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参加会议方式

□

亲自参会
□

委托代理人参会
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股东签字或

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写。

２

、此回执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星期四）或以前在办公时间（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３０

）以邮寄、传真或专人送达本公司方为
有效。

３

、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１５

号中建大厦
Ａ

座
３

层董
事会办公室，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８０８２６７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７

。


